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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所控制企业 2018年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未按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接到实际控制人下属公司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通知，精

功集团 2018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8 精功 SCP003，债券代码：

011801957）(以下简称“短期融资券”）应于 2019年 7月 15 日兑付（兑付日为

2019年 7月 14日，因非工作日顺延至 2019年 7月 15日）。精功集团在 2019年

7月 15日无法按照约定对“18精功 SCP003”进行兑付。现将有关具体事宜公告

如下： 

一、精功集团本期债券情况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18精功 SCP003）应付本息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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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关系 

 

（1） 精功集团不是公司直接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之大股东； 

（2）精工控股成立于 2003年，其第一大股东精功集团与第二股东中建信控

股集团持股比例一直比较接近。中建信控股股东为方朝阳先生，故中建信与精功

集团不为一致行动人。 

基于上述股权关系，精工控股从成立伊始即具有相对于精功集团在业务、管

理、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均具有独立性。精工控股旗下除钢结构业务外，还

有新型建材业务及循环再生纤维等业务，并持有商业银行股权、经营性物业等稳

定回报的资产，业务发展良好，资产状况健康。 

综上，精功集团与公司之间有较明显的股权隔离，从股权关系上精功集团的

资金流动性问题不会直接传导至公司。 

2、经营管理方面：（1）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场地、财务人员及资金账户，

公司的高管团队中亦无精功集团委派人员；（2）公司的业务独立，发展良好。2018 

年公司实现业务收入 86 亿元，盈利 1.8 亿元，业务范围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客户为各行各业龙头企业；（3）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团队、专利技术以及“精工”

品牌。 

综上，公司的整体经营及业务发展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于精功集团。 

3、公司未给精功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公司与精功集团

关联交易较少，主要系向会稽山采购黄酒和精功科技采购设备及提供建筑服务，

2018年累计发生额不到 4,200万元。 

4、公司治理方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范，防止大股

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制定了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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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占用的相关制度，建立了长效机制，制定了严格、有效的印鉴使用制度及对外

担保流程。历年来外部机构对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核查和

说明结果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或变

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5、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精功集团本级存在的资金流动性问题，绍兴市政

府、柯桥区委区政府、上市公司注册地安徽六安市委市政府均高度重视， 于 2019

年 4月分别组织当地银保监会及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银行召开银企协调会，两地

党委、政府都表明了同样的态度：要正确区分精功集团的风险范围，防止精功集

团本级的流动性困难影响到精工控股和精工钢构；要求金融机构对精工控股、精

工钢构不抽贷、不收贷、不压贷、不增加新的贷款条件和融资成本；支持精工控

股、精工钢构实施独立授信；同时督促相关部门对上述措施的落实。  

综上，精功集团层面的资金流动性引发的问题，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

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精功集团本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7月 16日 


